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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捷克共和国：对第 25 条的修正 
 
第 25 条：非法敛财 
 
第 1 款 
 
1. 反腐败公约草案要求公职人员的行为具有透明度。第 25条规定，如果查明公职人
员的财产增多而其无法作出解释的，必须给予纪律制裁。捷克共和国代表团赞成第 25
条备选案文 2，因为该备选案文不要求在刑法中取证责任倒置，而且由于允许在公职人
员离职后两年内对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产展开调查，从而可能有助于解决无法作

出合理解释的财产问题。然而，捷克建议对第 1 款进行补充，以便对无法查明可疑财
产来源因而无法进行刑事检控的可能性作出规定。该建议要求采取金融性质的措施。

捷克建议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富实行征税，从而可以避免需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的财富的来源展开调查。因此，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第 1 款后添加一句，使之改
为如下： 

“1.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公职人员在其为国家服务的任
职期内或离职后两年内财产增多而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故意所为，规定为刑事

犯罪。如果不能获得证据确定故意实施的犯罪与公职人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

产之间的联系，各缔约国还应采取措施，规定按累进税制对公职人员财产中无法

作出合理解释的部分立即实行征税。” 
 

 
—————————— 

 


